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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教学管理，规范实验教学过程，科学组织实验教学，全面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根据《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号）、《北京林业大学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实施细则》、《北京林业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体系实施方案》、《北京林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北京林业大学实验室开放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二条  学院本科实验教学工作实行学校、学院二级管理；
第三条  学院本科教学实验中心负责制订本单位实验教学规章制度的实施细则并开展本科教学课程课前准备工作；任课教师负责本科实验课程的教学实验工作。
第三章 体系与内容
第四条  实验课程体系。依据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总体框架，构建由“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设计研究性”、“其它”五种类型组成的实验课程体系，学院结合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开设相应实验课程。
第四章 实验课程运行
第五条  实验中心按照教务系统中教学安排获取教师实验课程详细信息，并与任课教师沟通后做好教学实验室安排、实验仪器设备和实验材料及试剂等准备工作。实验课开始后应按时填写《草业与草原学院本科实验教学登记表》。
第五章 实验安全管理
第六条 实验中心对实验课程相关教学项目开展立项前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并落实风险点安全监管责任，制定安全风险防护与应急处置措施。教师上课前需填写提交《实验项目风险评估表》、《草业与草原学院安全责任书》。实验室的安全管理按照《北京林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执行。
第六章 质量与保障
第七条 本科实验课程相关人员守则
（1） 任课教师守则：任课教师应按实验课表提前做好开课准备，坚持按计划开课。开课或新开实验前，实验主讲教师应编写实验教案，按教学要求预做实验。任课教师应向学生讲述本实验的目的、原理、方法、操作规程、技术安全要求及注意事项，要求学生在实验操作前学习实验安全、实验守则等实验室规章制度。
（2） 实验技术人员守则：实验技术人员应认真做好消耗材料、试剂和元器件的准备，确保实验仪器设备和安全设施完好。
（三）实验学生守则
1.实验前，学生应按实验主讲教师的预习要求做好预习，明确实验目的和要求，了解实验的基本原理，明确实验的重点和安全要求，了解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方法。按时上课，不得迟到、早退或缺课。
2.进入实验室，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尊重实验课教师，服从安排，自觉维护实验教学秩序。认真学习实验室规则、仪器设备操作规范和安全注意事项，对有特殊要求的实验，必须按要求穿戴安全防护用具。保持实验室的严肃、安静，不得在实验室内大声喧哗、嬉闹，不准在实验室内进食、吸烟和乱吐乱丢杂物。
3.实验过程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服从实验课教师的指导和安排。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实验，认真操作、仔细观察，真实、客观地做好原始实验记录。发现异常情况或造成仪器设备损坏、丢失工具，应及时报告实验课教师，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损失。造成事故者，按照学校、学院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4.实验完成后，归还仪器、工具，清理实验场地，经任课课教师同意后，方可离开实验室。
第七章   经费补贴
第八条 学院通过本科教学运行经费用于购买实验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消耗性材料（试件、试剂和元器件等），支付实验仪器设备的小额维修费等，使用学校教学仪器设备修购经费购买本科教学所需仪器设备。
第七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具体解释工作由草业与草原学院本科教学实验中心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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